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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條 委員會會議就會議所議事項進行研究討論，委員會委員應依據其
自身判斷，明確、獨立、充分地發表意見；意見不一致的，其應
當在向董事會提交的會議紀要中載明。

第二十六條 委員會可邀請公司董事、有關高級管理人員、公司有關專家或者
社會專家、學者及中介機構和相關人員列席會議。列席會議的人
員應當根據委員會委員的要求作出解釋和說明。

第二十七條 委員會會議的召開程序、表決方式和會議通過的議案必須遵循有
關法律、法規、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則、《公司章程》及本細則
的規定。

第二十八條 當委員會所議事項與委員會委員存在利害關係時，該委員應當迴
避。

第二十九條 出席會議的所有人員均對會議所議事項負有保密義務，不得擅自
披露相關信息。

第六章 委員會工作機構

第三十條 委員會會議應當製作會議記錄。會議記錄由委員會秘書製作，包
括以下內容：

（一） 會議編號及召開的方式、日期、地點和主持人姓名；

（二） 出席會議和缺席及委託出席情況；

（三） 巧 䔛坼

 幹

 次 䔛幸氐 先況；

 會議飢持人姓名；

一） 會議祖俱議咒委員擱肫誘悅在利害曝姆由或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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